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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教育認證目的 
 

• 總則 
– 環境教育法立法目的：為推動環境教育，促進國
民…..以達永續發展，特制定本法（第一條） 

– 環境教育：指運用教育方法，培育國民瞭解與環
境之倫理關係，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、技能、
態度及價值觀，促使國民重視環境，採取行動，
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（第三條） 

 

• 確保環境教育推動之各項目標、策略、方法與
行動能符合環境教育法立法之原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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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人員與設施場所認證 
 

• 環境教育辦理機關權責 
–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
理環境教育機構及環境教育人員之認證（第
十條第一項） 

– 中央主管機關應對第一項環境教育設施、場
所辦理認證（第十四條第三項） 

–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整
合規劃具有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及資源，並
優先運用閒置空間、建築物或輔導民間設置
環境教育設施、場所，建立及提供完整環境
教育專業服務、資訊與資源（第十四條第一
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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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人員設施場所管理（1/2） 

• 由中央主管機關制定有關辦法 

– 環境教育機構（第十條第三項） 

– 環境教育人員（第十條第四項） 

–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（十四條第三項） 

•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（102.10修） 

• 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（102.1修） 

•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（102.1修） 

 

 
4 



機構人員設施場所管理（2/2） 
 

• 誘因設計 
– 輔導及獎勵民間運用公、私有閒置或建築物設置
環境教育設施、場所（第二十條第一項） 

– 前項戶外學習應選擇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
（第十九條第三項） 

– 未依第一項指定及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認證者（指
人員認證），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不得補助其環境教育相關經費（第十八條第
三項） 

– 環境教育機構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需有一位全職
環境教育人員（機構與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） 

– 環境教育機構授課講師任用資格（機構認證及管
理辦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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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者 

提出申請 

初審作業 

初審會議 

核發機關 

程序審查 

環教認證小組委員 

審查會議 

 人員  機構  設施場所 

依據申請管
道檢具相關
文件申請 

教學設施、師資、
全職環教人員、課
程大綱、經營管理 

場域特色、課程方
案、全職環教人員、

經營管理 

      初審             初審             初審 

環境教育認證申請審查程序 



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申請指引 
 

第一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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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教人員素養與能力 

• 環境教育基本專業能力（foundational 

competencies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）：能應用
教育哲學針對教育對象，以適當教學法、教材、
教具，並進行學習與課程評鑑，來完成環境教育
之目標 

• 環境教育內容能力（competencies in environmental 

education content ）：具有環境範疇內之環境教育
知識，並且能涵蓋環境教育內涵之知識、情意、
技能與行動促成之素養能力 

 

8 



環教人員素養與能力的培養 

• 環境教育內容能力（環境素養） 

– 經驗知識系統化，在地知識紀錄、分類、傳播與分享 

– 價值觀的傳遞，惜物愛物、尊敬自然、文化傳承 

– 行動經驗的分享，議題、組織、分工、合作、行動 

– 科普知識 

• 環境教育基本專業能力（環境教育能力） 

– 環境倫理的思潮與演變 

– 環境教育政策與法規 

– 準備不同對象的環境教育教材 

– 如何做學習評量 

– 教學方法、教學練習與傳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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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地點單位 方式 類型 工作內容 

機關   

公營事業機構 

學校（高級中學以下
）   

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
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
法人  

應指定人員推
廣環境教育 
(學校指定人員應
於105年6月5日前
取得認證) 

行政
類 

教學
類 

環境教育行政人員：環境
教育規畫、推廣等。例如
： 
1.訂定環境教育計畫 
2.舉辦四小時以上環境教
育活動 

3.申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
行成果 

4.環境教育課程規劃、環
境教育設施場所管理、
環境教育機構管理 

 
環境教育教學人員：從事
環境解說、示範、及展演
等教學事項 

環境教育機構 

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

需配置一名全
職環境教育專
業人員 

可於環境教育
機構擔任訓練
課程講師 
(應取得環境教育
人員認證) 

行政
類 

教學
類 

環境教育專職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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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教
育人員 學歷 

環境相關領域學分24個以上，包含核心科目6學
分 

核心科目6學分以核發機關或環境教育機構30個
小時以上研習時數代替 

經歷 

各級學校教師、職員連續從事環境教育工作1年或累計2年，
並參加教育部認定之研習時數24小時以上 

任職於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、事業或團體連續從事環境教育
工作2年或累計4年以上 

兼職或志願服務從事環境教育工作2年內累計200小時，或4年
內累計300各小時以上 

 

專長 

環境相關領域著作並有助於環境教育推廣 

薦舉 

從事環境教育20年以上，有重大貢獻 

原住民族或少數民族對環境教育之技能、智慧、文化價值維護與傳承著有績效 

相關專業領域之助理教授5年年資且從事環境教育工作年資10年以上 

獲得國家環境教育獎個人組特優或環境保護專業獎章 

相關專業領域之主管機關政務官3年以上，或相關專業領域之主管機關從事環
境教育工作10年以上，且曾任簡任正、副主管 

 

訓練 

參加核發機關、環境教育機構開辦
之環境教育人員訓練，並經評量合
格 

訓練時數應達120小時以上 

考試 

國內外經教育部承認之大學、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
修畢環境相關課程14學分以上，且有1年以上教學或
環境教育工作經驗 

考試以口試與筆試進行 

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管道 



環境教育人員專業領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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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及社會
環境教育 

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

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 
環境及資源

管理 

文化保存 社區參與 



人員申請注意事項（1/2） 

• 為何要申請人員認證？ 
– 法規要求、自己興趣、為未來發展準備 

• 最適合自己申請管道為何？ 
– 學歷、經歷、專長為目前前三之最多申請者與
通過者 

• 選擇哪一項環境教育專業領域？ 
–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、公害防治、環境及資源
管理 …. 

• 選擇教學或行政或兩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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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教人員申請注意事項（2/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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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證項目 環境教育人員 

認證審查費 1,000元 

有效期限 5年（薦舉除外） 

展延審查費 500元 

展延申請 
期限屆滿前3~6個月內得申請展延  

(有效期限5年) 

展延條件 

環境領域課程6學分以上或研習時
數30小時以上或發表與專業領域
相關之論文、文獻，及專利 



初審會議─面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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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： 
1.以經歷或專長申請環境教育教學人員認證者，核發機關得
要求申請者以展示、演出、解說、口試、影音或其他方式呈
現其環境素養與環境教育能力。 
2.以薦舉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，核發機關得要求推薦之 
  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事業或團體說明其重大貢獻或績效，   
  必要時得與被薦舉者進行訪談。 

初審會議（需面試）
適用對象 

初審會議（需面試）
進行方式          對象 

項目 
經歷、專長 

薦舉(得要求推薦單位) 

簡報 10分鐘 

答覆 10分鐘 



下載表單─關鍵字 

16 

關鍵字搜尋「環境教育資訊管理系統（EEIS）」網站 
(http://eeis.epa.gov.tw/front/) 

http://eeis.epa.gov.tw/front/


下載表單─EEIS首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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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表單─下載專區→表單下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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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表單─認證申請書及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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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指引 

第二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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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場所的定位與任務 

• 目的：提供完整之環境教育專業服務 

• 設立條件：（1）優先運用閒置空間、建築
物避免興建不必要之人工裝置、鋪設或設
備。（2）具有豐富生態或人文與自然特色
之空間、場域、裝置或設備（3）整合環境
教育資源能力，以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
之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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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場所─整合環境教育資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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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 
方案 

場域設施 
特色 

專業人員 
與組織 

經營管理 
計畫 



評估設施場所認證申請 

• 是否具有環境教育意涵之場域特色？ 

• 申請認證的目的？ 

– 擴大單位服務項目 

– 為增加營利所得 

– 環境教育理念的實踐 

• 有無全職環境教育人員、其他人力與組織
之支持 

• 場域特色定位與市場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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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設施場所如何經營 

• 可以是產業化的經營 

– 體驗性產業─有關文化、健康、生態旅遊之體驗活動，充分利用
當地古蹟聚落、歷史建築、傳統祭典、地方人文歷史特色、生態
棲地等環境進行體驗 

– 學習性產業─環境教育提供新的學習過程，提供獨特的學習經驗。
例如：打工換宿、工作假期 

– 產業文化化：將生產過程與設施轉化為產業博物館的性質，展現
產品生產的文化內涵 

• 產業轉型與調整 

– 體驗與學習產業，包含一級產業；農業、林業、漁業、自然景觀、
古道、溫泉 

– 產業文化化，包含二級產業 

 
24 



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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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申請書。 
2. 設施場所之所有權、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影本。 
3. 申請者依法需取得政府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者，其核准設立、登記證

明文件影本。 
4. 設施場所依法需取得政府機關許可始得營運者，其營運許可證明文件

影本。 
5. 環境現況及自然或人文特色主題與內容之說明。 
6.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說明，其中應配置一名全職環境教育專業人員。 
7.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
8. 整合第五款至前款之經營管理規劃書，含能力、經歷、安全維護、環

境負荷、經營目標及財務計畫等。 
9. 申請者近三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件。 
10.涉及動物活動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應注意事項。 
 
 



下載表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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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址：http://eeis.epa.gov.tw/front/ 

可由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
(EEIS)下載相關表單 

 
操作流程：首頁 

→下載專區 
→表單下載 

→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
書及附表 

 
 



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案 
常見問題 

 申請書填寫未完整 

 未檢附符合申請資格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之設施場域證明文
件影本 

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說明稍嫌薄弱，未說明環境教育專業人力
之分工，以及其訓練養成可達成推動環境教育的能力與經驗 

 未規劃符合設施場所特色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

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之各教學單元未能明確其教學目標，缺少學習
評量設計 

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其各教學單元要有多元化之教學方法，但大
都以導覽解說方式為主 

 課程方案與各教學單元需訂定適合之學習對象 

 經營管理計畫書未說明設施場所專業能力、經歷、安全維護不符
規定、環境負荷未詳加評估、永續經營營運目標或財務計畫不明
確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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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擬定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

 
• 先確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特色，及環境教育發
展目標 

• 提出課程方案架構（必須結合設施場所特色） 
• 訂定每一個課程方案目標與大綱 
• 課程與環境教育核心能力指標的關係（九年一
貫） 

• 課程方案之教學單元與教學活動內容與方法 
• 學習評量 
• 安全評估與準備（尤其是戶外教學） 
• 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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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方案二 

教學單元
一 

教學活動
一 

教學活動
二 

教學單元
二 

教學活動
一 

課程方案一 

                 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架構 

前言：敘述說明課程方案之建立與設施場所特色與 
未來發展環境教育之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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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元名稱 低碳蔬食 教學對象 

單元設計者 單元教學時間 1小時 

設計理念： 

1. 食物里程、碳足跡 
2. 在地食材、蔬食飲食 
3. 廚餘堆肥 

教學目標：  

教具、設施、設備： 

活動名稱/時間 主要活動內容 學習評量方式 

 

安全評估與準備 

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

      教學單元 - 低碳蔬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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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方案名稱 

課程領域 覺知、認知、價值、技能、行動 

實施對象： 課程時數：小時 

課程人數：    生師比（不列入協同教學人員）：  :   

課程講師： 協同教學人員：可以搭配環境教育志工 

課程實施地點 

1. 室內場地：  

2. 戶外場地：  

課程目標 

課程大綱 

環境教育能力指標 
適用於國中小 

教學單元 實施流程 

教學重點或教學活動 

進行方式 設備需求/地點 

單元一：名稱  

（  分鐘） 

  

教學重點： 

單元目的： 

單元二：名稱 

（ 分鐘） 

教學重點： 

單元目的： 

單元三：低碳蔬食 

（60分鐘） 

教學重點： 

單元目的： 

學習評量 教學單元使用之學習評量方式 

課程方案（模組）總表 



簡報結束，敬請指教 

王鴻濬 

hongjinwang@gmail.com 


